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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機關之設⽴



框架規範

地⽅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地⽅制度法第54條

直轄市議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政院核定；各直
轄市議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治條例，報⾏政院核定。 
縣（市）議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政院核定；各
縣（市）議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治條例，報內政部核定。 
鄉（鎮、市）⺠代表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政院
核定；各鄉（鎮、市）⺠代表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治條例，
報縣政府核定。 

新設之直轄市議會組織規程，由⾏政院定之；新設之縣（市）
議會組織規程，由內政部定之；新設之鄉（鎮、市）⺠代表會
組織規程，由縣政府定之。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代表會之組織準
則、規程及組織⾃治條例，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不得牴觸中
央考銓法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後，應函送考試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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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機關組織架構

直轄市議會 

縣（市）議會 

鄉（鎮、市）⺠代表會 

直轄市⼭地原住⺠區⺠代表會

組織⾃治條例 議長、副議長；主席、副主席

議員、鄉（鎮、市）⺠代表 

名額保障： 
⼭地原住⺠、平地原住⺠、婦女名額

§44 I：記名投票 釋字769

（⼈⺠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產⽣）

須經上級監督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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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意代表之選舉

年滿⼆⼗歲之直轄市、縣、鄉（鎮、市、區）⺠ 
在選舉區居住繼續居住四個⽉以上

選舉⼈年滿⼆⼗三歲，於其⾏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直轄市議會議員、縣
（市）議會議員、鄉（鎮、市、區）⺠代表會代表之候選⼈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代表、原住⺠區⺠
代表選舉，以其⾏政區域為選舉區，並得在其⾏政區域內劃分選
舉區；其由原住⺠選出者，以其⾏政區域內之原住⺠為選舉區，
並得按平地原住⺠、⼭地原住⺠或在其⾏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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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候選⼈資格與登記

積極資格： 

年滿23歲（選罷法§24 I）

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登記為候選⼈（選罷法§26）： 
■ 為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代

表會、原住⺠區⺠代表會主席、副主席選舉之有投票權⼈犯
刑法第⼀百四⼗三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 ……

下列⼈員不得登記為候選⼈（選罷法§27） ： 
⼀. 現役軍⼈。 
⼆. 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三. 軍事學校學⽣。 
四.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員、職員、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員及投票所、開票所⼯作⼈員。 
五.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者。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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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之遞補及補選

地⽅⺠意代表當選⼈因第⼀百⼆⼗條第⼀
項第三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
定者或當選⼈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
時，其缺額由落選⼈依得票數之⾼低順序
遞補，不適⽤重⾏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
定。但遞補⼈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
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 低之當選⼈
得票數⼆分之⼀。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2項 地⽅制度法第81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代表辭職、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名額
⼗分之三以上或同⼀選舉區缺額達⼆分之⼀
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任期不⾜⼆
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分之⼀時，不再補
選。 
前項補選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代表，以補⾜所遺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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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之遞補

1.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2項前段
規定，地⽅⺠意代表當選⼈因第120條
第1項第3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
效確定者或當選⼈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依得票數之
⾼低順序遞補，不適⽤重⾏選舉或缺額
補選之規定。 

2. 上開遞補條⽂，係95年由立法委員提案
修正，內政部經探求立法原意並會商相
關機關，基於立法原意係考量當選⼈涉
及⼀般刑事案件判決褫奪公權之情形，
為恐當事⼈逃避法律責任或不在位影響

⼈⺠權益，其缺額應儘速由落選⼈依得
票數之⾼低順序遞補，為利適⽤。 

3. 內政部爰於9 5年3⽉8⽇台內⺠字第
09500407631號函知各直轄市議會、各
縣（市）議會，有關地⽅⺠意代表當選
⼈涉有刑事案件判決確定經宣告褫奪公
權尚未復權之情形，除應函報各該⾃治
監督機關辦理解職外，並應主動函知各
該主管選舉委員會，俾資適時辦理遞補
事宜。本案陳碧峰議員之缺額，係依上
開法律及函釋規定辦理，適法性並無疑
義。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10



地⽅⺠代之缺額

國⺠黨員王鴻薇甫於2022年當選
台北市議員後，在未就職前，隨
即受國⺠黨緊急徵召，參選台北
市第三選區立法委員補選，嗣並
順利當選。其原所占有之台北市
議員席次，依法應如何處理？

01 

02 

03

因就職立委，原市議員資格喪失

原所屬台北市選區未有應補選之情形

該市議員席次將空缺不補，產⽣缺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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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之缺額

前⾼雄市議員陳致中遭 ⾼法院
於2023年4⽉26⽇以「洗錢罪」判
刑1年、併科罰⾦150萬元定讞。
其原所占有之⾼雄市議員席次，
依法應如何處理？

01 

02 

03

因受刑事有罪判決定讞，原市議員⾝分應遭解職

原所屬⾼雄市第10選區未有應補選之情形

該市議員席次將空缺不補，產⽣缺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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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選舉記名投票之合憲性

1. 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1項第3款明定「縣設縣議
會」，解釋上並非僅指縣議會之設立，尚得包括
與縣議會組織及其運作有關之重要事項。縣議會
置議長及副議長以及其選舉及罷免之投票⽅式，
因攸關縣議員⾏使投票之法定職權，以選舉產⽣
對外代表該地⽅立法機關，對內綜理及主持議會
立法事務之適當⼈選，或以罷免使其喪失資格，
屬與縣議會組織及其運作有關之重要事項，是中
央⾃得以法律規範之。就此憲法授權事項之立
法，涉及地⽅制度之政策形成，本院應予尊重，
原則上採寬鬆標準予以審查。 

2. 按縣議會議長及副議長之選舉及罷免，究應採記
名或無記名投票⽅式，因各有其利弊，尚屬立法

政策之選擇。查中央立法者考量地⽅議會議長及
副議長之選舉實務，為彰顯責任政治，並防⽌投
票賄賂⾏為，乃修正為系爭規定，將地⽅議會議
長及副議長之選舉及罷免，由無記名投票改為記
名投票⽅式，有其上述正當⽬的，且其⼿段與⽬
的之達成間亦有合理關聯，並非恣意之決定，尚
未逾越中央立法權之合理範圍。 

3. 綜上，系爭規定有關記名投票規定之部分，符合
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1項所定由中央「以法律定
之」之規範意旨。

司法院釋字第769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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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代表之權利義務



地⽅⺠代之就職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代表、⼭地原住⺠區⺠代表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第
⼀屆⼭地原住⺠區⺠代表應於改制⽇，依宣誓條例規定宣誓就職。不依規定宣誓者，視同未就職。 

前項宣誓就職典禮，在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代表會、⼭地原住⺠區⺠代表會
所在地舉⾏，分別由⾏政院、內政部、縣政府、直轄市政府召集，並由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鄉（鎮、市）⺠代表、⼭地原住⺠區⺠代表當選⼈互推⼀⼈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任議員、代表
之資深者主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主持之。 

補選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代表、⼭地原住⺠區⺠代表，應於當選後⼗⽇
內，分別由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代表會、⼭地原住⺠區⺠代表會逕⾏依宣誓
條例規定辦理宣誓就職事宜。

地⽅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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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代會主席選舉爭議

1. 鄉⺠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選舉，係屬依法辦理之選舉。⽽關於鄉⺠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所
⽣之法律上爭議，地⽅制度法並未明⽂規範監督機制。 

2. 對於同時參與競選卻落選之其他鄉⺠代表⽽⾔，此種因選舉事件⽽⽣之法律上爭議，在⽋缺明⽂

規定之國家監督機制情形下，司法⾃應擔負保護其權利之責任，提供救濟途徑。⼜由上開⾏政訴

訟法之規定可知，此種因選舉事件⽽⽣之法律上爭議，在⽋缺明⽂規定之司法救濟機制情形下，

因其性質上屬公法上爭議，⾏政法院⾃應擔負保護其權利之責任。 

3. 按我國⾏政訴訟審判權採概括主義，是以⾏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得依同法提起⾏政訴訟。⼜按依法辦理之選舉罷免事件所⽣之法律上爭議，本質上為公法上

爭議，於有以司法救濟途徑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必要時，法院應擔負司法審查之責任。

⾼⾏109裁184裁定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16



議會黨（政）團

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黨團⾄少須有三⼈以上。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得加入其他黨團
或由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總額五分之⼀以上之議員合組政團。但每⼀政團⾄少須有
三⼈以上。 

前項政團準⽤有關黨團之規定。 

黨團辦公室得視實際需要，由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提供之；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訂定，分別報⾏政院、內政部備查。

地⽅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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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給請求權

研究費

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服務費、春節
慰勞⾦及出國考察費

公費助理補助費

地⽅⺠意代表費⽤⽀給及村⾥長事務
補助費補助條例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議員；縣
（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議員；鄉
（鎮、市）⺠代表會主席、副主席、
代表 Pro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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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
17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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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之辭職

議員辭職，應以書⾯向本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本會時即⾏⽣效。 
議員辭職、去職或死亡，由本會函報⾏政院備查，並函知巿政府。

台北市議會組織⾃治條例第4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代表、⼭地原住⺠區⺠代表辭職或死
亡，由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代表會、⼭地原住⺠區⺠代表
會分別函報⾏政院、內政部、縣政府、直轄市政府備查，並函知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地原住⺠區公所。

地⽅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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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之特權

⾔論免責權 不得逮捕權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代
表會開會時，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代表對於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論
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
顯然違法之⾔論，不在此限。（地制§50）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代表除現⾏犯、通緝犯外，在會期
內，非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鎮、市）⺠代表會之同意，不得逮捕或
拘禁。（地制§51）

保障範圍應作 ⼤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
員會之發⾔、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
關之附隨⾏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
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圍與⾏使職權無
關之⾏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意
⾒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法益者，⾃不在憲
法上開條⽂保障之列。（釋435）

相對權 程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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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特權之⽐較

⾔論免責權 不得逮捕特權

保障內涵 實體權 程序權

議會同意排除 絕對權 相對權

保障期程 終⾝保障 會期中

拋棄 不得拋棄 不得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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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較：總統之刑事豁免權

司法院釋字第632號解釋

憲法第五⼗⼆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
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此係
憲法基於總統為國家元⾸，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
海空軍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國之特殊⾝
分所為之尊崇與保障，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八號
解釋在案。 
依本院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意旨，總統不受刑事
上之訴究，乃在使總統涉犯內亂或外患罪以外之
罪者，暫時不能為刑事上訴究，並非完全不適⽤

刑法或相關法律之刑罰規定，故為⼀種暫時性之
程序障礙，⽽非總統就其犯罪⾏為享有實體之免
責權。是憲法第五⼗⼆條規定「不受刑事上之訴
究」，係指刑事偵查及審判機關，於總統任職期
間，就總統涉犯內亂或外患罪以外之罪者，暫時
不得以總統為犯罪嫌疑⼈或被告⽽進⾏偵查、起
訴與審判程序⽽⾔。但對總統⾝分之尊崇與職權
之⾏使無直接關涉之措施，或對犯罪現場之即時
勘察，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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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之懲戒：議事⾃律

地⽅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 28 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巿）⺠代表會、⼭地原住⺠區⺠代表會，得設紀律委員會、⼩
組審議懲戒案件。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巿）⺠代表會、⼭地原住⺠
區⺠代表會訂定，分別報⾏政院、內政部、縣政府、直轄市政府備查。 

第 29 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巿）⺠代表會、⼭地原住⺠區⺠代表會開會時，由會議主席維
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秩序之⾏為，會議主席得警告或制⽌，並得禁⽌其發⾔，
其情節重⼤者，得付懲戒。 
前項懲戒，由各該立法機關紀律委員會、⼩組審議，提⼤會議決後，由會議主席宣告之；其懲戒⽅式
如下：⼀、⼝頭道歉。⼆、書⾯道歉。三、申誡。四、定期停⽌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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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權之可爭訟性

地⽅制度法所規定之議員（代表）職權，均以出
席會議始得⾏使之。苟議員（代表）經議會（代
表會）禁⽌出席其會議，議員（代表）即無法⾏
使職權，受禁⽌出席會議之議員（代表），爭議
該禁⽌⾏為之合法性，涉及其得否⾏使議員（代
表）之職權，此項爭議核屬非憲法之公法上爭
議，法律並未特別規定其審判權之歸屬，⾃應由
⾏政法院審判。受禁⽌出席會議之議員（代表）
有不服者，得依⾏政訴訟法提起⾏政訴訟。雖然

本於權⼒分立及⺠主原則，地⽅議會就議會程序
及議會紀律事項，有⾃律權，議會之⾃律決定，
司法予以⼀定程度之尊重，然此乃司法審查密度
之問題，⽽非地⽅議會就⾃律事項所為之決定，
不屬司法審查對象（參⾒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
釋理由）。因此，本件抗告⼈就相對⼈禁⽌其出
席相對⼈之會議3個⽉之停權決定（原裁定稱
「停權處分」），請求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政法院有受理之權限。

⾼⾏104裁1617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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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權處分之合法性審查

花蓮縣議會以原告為花蓮縣議會第18屆議員，其於⺠國104年5⽉間召開第18屆第⼀次定期會中之5⽉14
⽇、22⽇、28⽇，在議事廳針對何禮臺議員為不當之發⾔，隨後⼜於同年⽉30⽇在其臉書（facebook）社
群網站公開發表影響議會形象與和諧之圖⽂，予以停權3個⽉之處分。

1. 地⽅制度法所規定之議員（代表）職權，均以出席會議始得⾏使之。苟議員（代表）經議會（代表會）
禁⽌出席其會議，議員（代表）即無法⾏使職權，受禁⽌出席會議之議員（代表），爭議該禁⽌⾏為之
合法性，涉及其得否⾏使議員（代表）之職權，此項爭議核屬非憲法之公法上爭議，法律並未特別規定
其審判權之歸屬，⾃應由⾏政法院審判。受禁⽌出席會議之議員（代表）有不服者，得依⾏政訴訟法提
起⾏政訴訟。 

2. 本件原告懲戒案既未經縣議會主席（議長）依照上開設置辦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為移送，縱依第2款
由何禮臺議員申請，亦未⾒符合議員3⼈以上提議、7⼈以上之附屬提請審議，被告第18屆紀律委員會逕
予受理，⽽作成上述建議原告停⽌出席會議3個⽉之決議；被告依該紀律委員會之提案，於104年8⽉10
⽇第3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議決依紀律委員會審議建議之處理意⾒，通過系爭停權決定，揆諸前揭說
明，被告作成系爭停權決定之懲戒程序，顯有違反正當程序之重⼤瑕疵。 

3. 地⽅議會對議員就紀律事項所作成之懲戒決定，並非⾏政處分，該懲戒決定僅有合法有效及違法無效
（不⽣效⼒）之別。本件被告召開會議所為系爭停權決定之程序既有如上違反正當程序之重⼤瑕疵，其
決定⾃屬違法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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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機關之職權



地⽅⺠意機關之職權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議決直轄市法規。 
⼆、議決直轄市預算。 
三、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四、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五、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治條例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治條例。 
六、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七、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八、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九、接受⼈⺠請願。 
⼗、其他依法律賦予之職權。

地⽅制度法第36條

立法權

預決算審議權

公產處分權

質詢權（§48）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8



地⽅⺠意機關之會議

定期會 臨時會 

每六個⽉開會⼀次，由議
長、主席召集之，議長、主
席如未依法召集時，由副議
長、副主席召集之；副議
長、副主席亦不依法召集
時，由過半數議員、代表互
推⼀⼈召集之。

延長會 

審議總預算之定期會，會期
屆滿⽽議案尚未議畢或有其
他必要時，得延長會期。延
長之會期，直轄市議會不得
超過⼗⽇，縣（市）議會、
鄉（鎮、市）⺠代表會不得
超過五⽇，並不得作為質詢
之⽤

臨時會之召開，議長、主席應於⼗⽇
內為之，其會期包括例假⽇或停會在
內，直轄市議會每次不得超過⼗⽇，
每⼗⼆個⽉不得多於八次；縣（市）
議會每次不得超過五⽇，每⼗⼆個⽉
不得多於六次；鄉（鎮、市）⺠代表
會每次不得超過三⽇，每⼗⼆個⽉不
得多於五次。但有第三⼗九條第四項
之情事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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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程變更之禁⽌

⼀. 查地⽅制度法第34條第1項規定，縣（市）議會定期會每6個⽉開會1次。每次會期包括例假⽇
及停會在內，其議會總額40⼈以下者，不得超過30⽇。對於縣（市）議會召開定期會不但有
「會期」之規定，且有「會次」之限制。貴會第5屆第7次定期會原定⾃90年5⽉3⽇起⾄6⽉1⽇
召開，並報經本部備查在案。其間議長於5⽉8⽇去逝，定期會⾃5⽉10⽇起停會，據貴會函報
未完成議程訂⾃6⽉4⽇起⾄6⽉26⽇⽌繼續開議，經核與地⽅制度法第34條規定不符。 

⼆. 本案為符規定，請貴會依原訂報經本部備查議事⽇程繼續開會，倘如會期未敷使⽤，得衡酌議
案審議情形依地⽅制度法第34條第3項及第4項有關召開臨時會規定辦理。

內政部90年5⽉29⽇台(90)內中⺠字第900456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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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法召開之決議效⼒

◆ 地⽅制度法第34條第4項有關臨時會會次及⽇數限制規定疑義【內政部 92 年 11 ⽉ 24 ⽇
台內⺠字第 09200656642 號 函】 

查地⽅制度法第34條第4項規定：「前項臨時會之召開，議長、主席應於10⽇內為之，其會期
包括例假⽇或停會在內，直轄市議會每次不得超過10⽇，每12個⽉不得多於8次；縣（市）議
會每次不得超過5⽇，每12個⽉不得多於6次；鄉（鎮、市）⺠代表會每次不得超過3⽇，每12
個⽉不得多於5次。但有第39條第4項之情事時，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係在防⽌議會擅⾃
擴權，並明確規範⾏政、立法互動關係。地⽅立法機關召開臨時會，如逾越上開規定之會次及
⽇數限制，即非合法之會議，其會議決議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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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律：議⻑之秩序權（警察權）

按憲法第124條第2項、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1
項第4款規定，賦予縣議會⾏使縣之立法權，縣
議會於⾏使縣立法權之際，與國會⾏使立法權，
具有本質上之類似性。因此，為確保縣議會⾏使
職權之獨立性及⾃主性，「縣議會議事⾃治」亦
屬受憲法直接保障之憲法制度，縱無法律之明⽂
「授權」，縣議會亦得就議事程序、內部組織及

內部秩序之維持等事項，直接根據憲法⾃訂其議
事規則（地⽅制度法第31條第1項稱之為「⾃律
規則」）；且縣議會之會議主席對於妨礙議事進
⾏或破壞議場秩序之新聞記者或旁聽⺠眾，亦得
本於憲法第124條第2項、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
1項第4款默⽰授予之固有「秩序權」，採取適
當之措施，俾使議事得以順暢進⾏。

⾼⾏107判453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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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律之可⾏政爭訟性

1. 議事⾃律原則旨在防⽌立法機關以外之公權⼒不當介入，以影響⺠意機關職權之⾏使。
⾃歷史發展脈絡以觀，適⽤對象尤其為⾏政權。 

2. 本於權⼒分立原則，各權⼒作⽤之核⼼領域，原則上應受尊重，不得受到來⾃於其他權
⼒作⽤之侵害。 

3. 在當代法制下，議員之權利義務，多已於憲法或法律中予以明定及保障。從⽽，其質詢
權、決議權，參選主席、副主席等權利，性質上為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若遭受到議會之
侵害，應屬司法權可介入之領域，以維護議員憲法或法律保障之權利，⽽且並不以該侵
害已達重⼤明顯瑕疵程度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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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權爭議：時間

1. 地⽅議會由議員組成，由議員合議⾏使上開
地⽅議會之職權；個別議員於議會定期會開
會時，對地⽅⾸長及單位主管有施政總質詢
及業務質詢之職權（地⽅制度法第48條規定
參照）。議會之議會程序及議會紀律事項，
如侵害議員基於地⽅制度法之質詢權，因此
項爭議涉及法律規定賦與議員之職權⾏使及
權利，⾏政法院⾃應進⾏審查。 

2. 本件抗告⼈既主張相對⼈所為之本次⼤會於
市長施政報告及質詢時間等議程安排，業已
侵害其依地⽅制度法第48條、⾼雄市議會議
事規則第27條、第28條對市長施政報告之⼝
頭質詢權，顯屬對抗告⼈之重⼤損害，且確
屬急迫等情，依上開說明，⾏政法院就此法
律上爭議，⾃應予以審查，原審認⾏政法院
無審判權，尚有未合。

⾼⾏108裁1547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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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權爭議：對象

議會之議會程序及議會紀律事項，有⾃律權，地
⽅議會之⾃律決定，司法予以⼀定程度之尊重，
然此乃司法審查密度之問題，⽽非地⽅議會就⾃
律事項所為之決定，不屬司法審查對象。 故如涉
及侵害議員基於地⽅制度法之質詢權限⾏使之公
法上爭議，⾏政法院⾃應進⾏審查。相對⼈提出
新⽵市政府組織架構表附於原審卷可知，新⽵市
政府各⼀級單位為何，其中城市⾏銷處固為新⽵

市政府府內之⼀級單位，惟該單位之⾸長為處
長，⾄該單位之科長，顯非擔任該單位主管職
務。是參據前揭資料顯⽰，抗告⼈所欲請求質詢
之城市⾏銷處科長游蘭英，並非前揭法定業務質
詢權限⾏使之對象，已難認抗告⼈主張其依法賦
予之法定質詢權受有侵害，⽽能釋明其假處分請
求。

⾼⾏109裁1309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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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案
例

1. 台北市議會2021年11⽉10⽇通過「台北市重陽節
禮⾦致送⾃治條例」，要北市府應視財源狀況，
發放敬老禮⾦給65歲以上長者，或滿55歲以上原
住⺠長者，並依年齡採分級距。 

2. 台北市府回應，⾃治條例違反財政紀律、不符合
社會福利應偏向弱勢原則、有違法違憲疑慮，反
對普發重陽禮⾦，提起覆議。 

3. 北市議會12⽉15⽇開政黨協商決定今天召開⼤會
時，將針對敬老⾦覆議案，採不記名投票表決。
贊成維持原決議共48票，已達出席議員2/3⾨檻，
北市府覆議案遭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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